《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投标保证金监督办法》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投标保证金管理，规范招投标程序，加强项目质量后续管理，市公管局对《淮北市投标（交易）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淮公管〔2020〕22号）进行修订，现将新修订《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投标保证金监督办法》说明如下：
一、《办法》出台背景
为加强对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投标保证金管理行为的监督，优化“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招投标营商环境，结合省、市审计整改要求及我市招投标领域投标保证金监督管理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修订了原有《淮北市投标（交易）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新修订《监督办法》进一步明确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投标保证金管理中的各方主体责任，同时对投标保证金监督管理部分内容进一步细化、流程进一步规范。
二、《办法》出台依据
《办法》修订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通知》《淮北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三、《办法》主要内容
《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投标保证金监督办法》共计14条，具体如下：
1、划定适用范围。本办法适应于在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交易的公共资源交易工程建设等项目投标保证金的交纳、退还和管理。
2、明确各方职责。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约定投标保证金的收取和退还并承担民事主体责任，招标代理机构按照代理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委托责任，市交易中心受招标人委托做好投标保证金代收、代退和代缴的服务工作，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监督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落实情况。
3、符合相关规定。投标保证金内容设定及退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等有关规定。
4、异常（不能确定）投标保证金处理。如有异议投诉、信访举报等暂不能确定是否予以退还的，由招标人或其授权的代理机构在系统发起自动退款前及时通知市交易中心暂停投标保证金退还。待异议投诉、信访举报等事项处理完毕后，5日内由招标人明确是否予以退还投标保证金。
5、不予退还的投标保证金处理。招标人及其授权的招标代理机构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发现投标人存在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情形的，应当作出不予退还决定，及时线上告知市交易中心及投标人。市交易中心则需依据招标人意见，将投标保证金及时上缴财政或转给招标人。
6、明确相关责任。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违反相关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的，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责令整改。属于招标代理机构责任的，对招标代理机构实行信用处理；属于招标人责任的，将招标人违规退还保证金情况抄报招标人主管部门、纪检监察等相关监管部门。
